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111年試驗研究相關事項專案承攬工作規範說明
一、 工作規範：

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一項
辦理蝴蝶蘭、萱

草育種，百合、

文旦試驗分析

調查與有機馬

鈴薯及蔬菜等

計畫。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蝴蝶蘭親本種原管理、雜交工作與

特性檢定工作。

二、蝴蝶蘭無菌播種及選拔單株營養系

組織培養。

三、有機馬鈴薯試驗調查及栽培管理。

四、文旦智能水分管理氣孔導度調查。

五、百合種球可溶性糖及澱粉分析調

查。

驗收方式：

一、定期工作進度報告（口頭報告或繳

交書面研究結果）

二、實驗（工作）紀錄簿簽核

三、專案承攬人員工作成果發表報告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園藝、農藝、精緻農

業或生命科學等相

關系所碩士。

(二)具溫室管理、組織

培養及執行試驗工

作之能力。

(三)具閱讀英文文獻、

研究結果整理與製

作簡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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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二項
協助辦理「氣相

層析質譜儀儀

器操作及維

護」、「啤酒花、

大麥及水稻相

關實驗分析及

調查資料彙

整」。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氣相層析質譜儀(GC-MS)儀器試驗操

作及基礎維護，分析啤酒花、水稻

及蝴蝶蘭香氣。

二、光合作用儀及葉綠素螢光儀操作及

基礎維護以測量大豆、啤酒花、大麥

生理逆境分析。

三、不同栽培時期啤酒花生理參數調查

包含棚架架設、栽培管理、營養管

理、調查株高、葉片數目、葉面積、

開花時間、開花數、花序大小、植株

鮮重、生長速率、產量評估(需每周

進行調查) 及試驗區維護。

四、啤酒花扦插試驗(包含插穗處理、癒

傷管理、誘導發根處理、存活率)。

五、不同栽培時期大麥品系生長調查、

產量調查及試驗區維護(需每周進

行調查) 。

六、啤酒花品質分析，包括alpha-

酸、bete-酸、苦度分析及抗氧化能

力 。

七、大麥品質分析蛋白質含量及千粒

重。

八、啤酒釀造試驗包括麥汁、泡沫、官能

品評等。

九、水稻分子輔助育種葉片取樣及樣品

製備、輔助育種聚合酶連鎖反應及

電泳相關工作。

十、協助文書資料分析歸檔整理及試驗

環境與實驗室設備管理維護。

驗收方式：定期工作進度報告（口頭報

告或繳交書面研究結果）。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農學、化學或生命

科學等相關系所碩

士

(二)具有GC-MS實際操

作經驗 。

(三)具科技計畫撰擬及

執行田間試驗工作

之能力 。

(四)具閱讀英文文獻、

研究結果整理與製

作簡報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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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三項
協助辦理山蘇

組培試驗、陸生

藍綠藻繁殖試

驗；協助山蘇、

龍鬚菜試驗田

維護工作；協

助原民園區展

示作物繁殖、場

地綠美化工作。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協助山蘇組培試驗之山蘇組織前處

理、組培配方製備，各處理效果之

調查記錄工作。協助陸生藍綠藻之

培育程序、配方處理及藍綠藻組織

清潔、調查記錄工作。

二、協助山蘇試驗區(1處)雜草管理、山

蘇植株施肥、修剪、更新與盆植、地

植，蝸牛等害物防治等。

三、協助龍鬚菜試驗田(2處)整地作畦、

雜草管理、施肥及病蟲害防治，採

收調查等工作。

四、協助原民園區(3處)展示作物播種、

採種、扦插等保種繁殖及更新；場

地綠美化工作如園區內除草、周邊

雜草管理、植株間雜草拔除及植株

修整、標示牌維護等。

驗收方式：

一、原民園區整體除草2次/月以上。

二、原民園區內作物細部整理6種/月以

上。

三、協助原民溫室作物繁殖2日/月以

上。

四、協助山蘇、龍鬚菜試驗田作業之日

數需達當月工作日數一半以上

五、上述工作驗收，及協助山蘇組培試

驗、陸生藍綠藻繁殖試驗等內容以

工作群組圖片文字回報為佐證。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農業學科碩士田間

維護管理經驗為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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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四項 協助執行生態

農業計畫。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生態農業計畫調查及報告撰寫。

二、待鑑定農業害蟲PCR分生定序。

三、轄區突發重要害蟲防治試驗。

驗收方式：

一、論文宣讀一篇

二、推廣文章一篇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植物保護、農業、

生態相關科系研究

所畢業(具有田間

操作實務能力、田

間試驗設計能力及

資料分析能力)。

(二)具檢索文獻及閱讀

之能力。

(三)具學術報告及推廣

文章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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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五項
協助花蓮地區

西瓜產業病蟲

害防治相關研

究、協助放線菌

量產培養及病

害防治試驗。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西瓜病蟲害試驗工作處理及報告撰

寫。

二、協助放線菌量產及病害防治研究計

畫執行。

三、提供農友病蟲害診斷、安全用藥輔

導及防治諮詢服務，協辦西瓜病蟲

害講習會等推廣業務。

驗收方式：

一、研究報告書面審查。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植物保護類群相關

科系碩士畢業。

(二)具備田間試驗規劃

能力及相關經驗。

(三)具備微生物發酵放

大培養操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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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六項
協助轄區內果

樹蟲害防治試

驗。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番石榴吸果夜蛾種類調查及防治測

試。

二、金柑園椿象調查及有機資材篩選 。

三、番石榴茶角盲椿象防治試驗。

四、植保研發資材技術擴散計畫。

五、病蟲害診斷PCR分生定序。

驗收方式：

一、學術文章1篇

二、推廣文章1篇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植物保護相關科系

研究所畢業(具有

田間操作實務能

力、田間試驗設計

能力及資料分析能

力)。

(二)具檢索文獻及閱讀

之能力。

(三)具學術報告及推廣

文章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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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七項 協助「有益微生

物之篩選與應

用」及「龍鬚菜

病蟲害相關之

研究。」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篩選具有抑制茄科炭疽病及瓜類蔓

枯病之潛力菌株。

二、潛力菌株之增量培養條件開發與應

用。

三、龍鬚菜病毒檢測與其他病蟲害調

查。

驗收方式：書面報告審查。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生物相關科系畢

業，具有碩士學

歷，植物病理相關

科系尤佳。

(二)具有微生物培養以

及分離菌株能力，

具有微生物發酵相

關經驗。

(三)具閱讀國內外文

獻、獨立設計試驗

與操作、撰寫報告

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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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八項 協助轄區內水

稻、蔬菜作物蟲

害防治試驗。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植保研發資材技術擴散計畫。

二、青蔥甜菜夜蛾藥劑篩選及相關防治

試驗。

三、富里水稻田擴增農業長期生態監測

站計畫。

四、宜蘭番石榴椰子綴蛾生態習性調查

(1-3月)。

驗收方式：

一、推廣文章2篇

二、論文宣讀1篇

三、協助辦理觀摩會或講習會1場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植物保護相關科系

研究所畢業(具有

田間操作實務能

力、田間試驗設計

能力及資料分析能

力)

(二)具檢索文獻及閱讀

之能力。

(三)具學術報告及推廣

文章撰寫能力。

8



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九項
協助土壤肥料

實驗室管理、大

宗作物肥培試

驗研究等相關

工作、協助栽培

介質開發等相

關試驗工作。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土壤肥料實驗室儀器管理、登記、維

護及分析數據檢視、初判、流程品

保、品管等。

二、大宗作物（青蔥、梨、有機雜糧等）

慣行施肥量訪查、肥料試驗處理、調

查及報告撰寫。

三、牛糞蚯蚓加值再利用研究相關試驗

處理、調查及報告撰寫。

驗收方式：。

一、學術文章1篇

二、推廣文章2篇

三、論文宣讀1篇

四、協助辦理觀摩會2場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農業、生物、化學、

環境或生態相關科

系研究所畢業(具

有田間操作實務能

力、田間試驗設計

能力及資料分析能

力)

(二)具檢索文獻及閱讀

之能力。

(三)具學術報告及推廣

文章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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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十項
協助循環農業

（含碳匯及生

物炭）相關試

驗及示範工作、

協助有機友善、

禽畜糞尿水再

利用輔導。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循環農業示範場域資料蒐集、試驗

處理、調查及報告撰寫。

二、碳匯及生物炭長期試驗處理、調查

及報告撰寫。

三、有機推動小組資料彙整及協辦行政

程序事宜。

四、有機友善耕作及禽畜糞尿水再利用

相關輔導業務及定期資料整理回

報。

驗收方式：

一、學術文章1篇

二、推廣文章2篇

三、論文宣讀1篇

四、協助辦理觀摩會2場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農業、生物、化學、

環境或生態相關科

系研究所畢業(具

有田間操作實務能

力、田間試驗設計

能力及資料分析能

力)

(二)具檢索文獻及閱讀

之能力。

(三)具學術報告及推廣

文章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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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十一項
協助作物智慧

灌溉試驗研究、

協助土壤微生

物及問題土壤

改良技術相關

試驗工作。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西瓜需水量及自動滴灌技術研發之

試驗處理、調查及報告撰寫。

二、龍鬚菜菌根菌相關試驗處理、調查

及報告撰寫。

三、香蕉及落花生土壤地力改善研究試

驗處理、調查及報告撰寫 。

四、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資

料彙整、採樣調查及報告撰寫。

驗收方式：

一、學術文章1篇

二、推廣文章2篇

三、論文宣讀1篇

四、協助辦理觀摩會2場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

(一)農業、生物、化學、

環境或生態相關科

系研究所畢業(具

有田間操作實務能

力、田間試驗設計

能力及資料分析能

力)

(二)具檢索文獻及閱讀

之能力。

(三)具學術報告及推廣

文章撰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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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十二項
協助原住民輔

導工作、推廣行

銷活動、撰寫及

編輯原住民輔

導農業推廣文

章、部落農業旅

遊活動、協助綱

要計畫管考及

共識營辦理。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協助辦理找回原力－原鄉生態永續

新農業核心技術研發與擴散綱要計

畫工作 。

二、協助辦理國土綠色保育網建置計畫

工作

三、協助推廣產業六級化及部落農遊體

驗行銷活動

四、協助撰寫及編輯原民農業推廣文

章。

驗收方式：每月檢視進度及成果。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具備獨立研究

分析、辦理行銷活

動、撰寫文章與統籌

規劃執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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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十三項
協助轄內青年

農民群聚活動

效益分析及農

村發展行銷推

廣工作、協助產

銷履歷、實際耕

作認定、天然災

害應變輔導及

宣導活動辦理。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協助辦理產銷履歷驗證輔導、農業

天然災害應變等行政作業。

二、協助實耕證明政策推動及辦理工

作。

三、協助農保退休儲金政策推動及辦理

工作。

四、協助本轄青年農民記帳輔導、成效

評估、風險分類等工作。

五、協助撰寫及編輯農業推廣書籍。

驗收方式：每月檢視進度及成果 。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具備獨立研究

分析、辦理行銷活

動、撰寫文章與統籌

規劃執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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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十四項
協助辦理青蔥

品種選育工作、

金柑與高接梨

之設施栽培、有

機栽培、減災調

適、品種選育等

試驗研究工作、

蓮霧及番石榴

品質提升技術、

智能環控設施

番石榴栽培體

系試驗研究等

工作、黑豆選育

作業及銀柳種

原保存。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協助青蔥有關智慧農業之氣象資料

與文獻蒐集整理及青蔥耐熱品種選

育之雜交育種工作。

二、協助金柑與高接梨設施栽培、有機

栽培、減災調適、品種選育之前人文

獻蒐集整理、試驗處理、調查、數據

整理分析(需以圖表呈現)及研究報

告。

三、協助蓮霧智慧農業試驗、番石榴日

燒預防試驗及設施內番石榴栽培方

式之試驗調查、數據整理分析與相

關文獻蒐集整理 。

四、協助黑豆授粉選育作業，及銀柳插

穗繁殖作業進行種原保存與純化。

驗收方式：完成各工作項目之前人文獻

蒐集整理、試驗設計、處理、調查、數據

整理、統計分析、圖表製作及研究報告。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具農業、生物

技術或化學分析等相

關技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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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十五項
協助有機蔬菜

育苗試驗、仙草

選育及原生植

物採種田間和

溫室管理等相

關工作。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協助有機蔬菜育苗計畫執行、數據

整理與分析，以及撰寫研究報告等

相關工作。

二、原生野花草毯相關試驗執行與繁殖

應用等相關工作。

三、仙草品種選育及種原繁殖等相關工

作。

四、協助宜蘭地區設施甜瓜栽培技術改

進試驗。

五、協助設施環測系統規劃及微氣候條

件整理分析。

六、協助仙草機能性成分調查等相關工

作。

七、協助原生野花田間及溫室管理等相

關工作 。

八、相關國內外文獻報告蒐集彙整及數

據整理分析。

驗收方式：完成各項試驗之設計、處

理、調查記錄、數據整理分析及研究報

告。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具農業或園藝

等相關技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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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委外承攬項目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及驗收方式 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條件

第十六項
協助設施智慧

環測(控)系統

規劃建置、甜瓜

作物生長模式

建立、設施甜瓜

試驗和溫室管

理等相關工作。

工作內容、作業規範：

一、協助設施智慧環測(控)系統規劃建

置、系統測試執行、數據整理與分析

等相關工作。

二、協助甜瓜等作物生長模式建立。

三、協助宜蘭地區設施甜瓜栽培技術改

進試驗。

四、相關國內外文獻報告蒐集彙整及數

據整理分析。

驗收方式：完成各項試驗之設計、處

理、調查記錄、數據整理分析及研究報

告。

一、學歷：具有碩士以上

之學歷1員。

二、專長：具農業、生物

機電或園藝等相關技

術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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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攬期間：

自民國111年 1月 1日起至民國111年 12月 31日止，計12個月。本案所需經費尚未經立法院審

議通過，倘未獲立法院通過，或經部份刪減或經凍結，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64條規定辦理，其中

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並不包括所失利益在內。故本契約之生效須俟機關政府法定預算核定

後始予生效。契約期間機關得依實際需要於本案預算百分之30範圍內增減委外承攬項目，廠商

不得拒絕。另契約存續期間如因政策變更、機關縮編、裁撤或行政措施更改以致未能繼續辦理本

項業務時，則依廠商實際服務期間核實付款。

三、履約地點：花蓮縣、宜蘭縣。

四、工作時間：履約期間承攬廠商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應配合機關上班時間，因故未能到

機關工作時，機關得依勞動勞工請假規則及契約之比例推算請假扣款之標準，並自廠商每月應

請領之服務費中扣除。但依相關勞動法令規定請假者，不必派員代理，亦不扣契約價金。

(一)每日工作時間：

1、上午8時至12時，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中午休息時間為中午12 時 0分至下午1 時

3 0分，每日工作8小時。

2、機關得視天候訂定冬令及夏令之工作時間，機關並得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工時及工作地點。

(二)天然災害發生出勤約定：

1、天然災害，指颱風、洪水、地震及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屬天然災害者。

2、天然災害發生時（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專業研究勞務人員無法出勤工作，機關不扣契

約價金，廠商不扣發專業研究勞務人員薪資，且不得視為曠工或遲到、強迫專業研究勞務人

員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強迫專業研究勞務人員補行工作、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

利之處分：

（1）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工作所在地經通報權責機關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以下稱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上班，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因而未出勤時。

（2）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工作所在地未經通報權責機關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上班，惟專

業研究勞務人員確因颱風、洪水、地震等因素阻塞交通致延遲到工或未能出勤時。

（3）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工作所在地未經通報權責機關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止上班，惟其

居住地區或其正常上（下）班必經地區，經該管通報權責機關依作業辦法規定通報停

止上班，致未出勤時。

3、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因2所定之情形無法出勤工作，但應機關之要求而出勤，除當日薪資照給

外，機關同意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加給薪資不含於契約價金，由機關另行支付。

（三）承攬廠商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因素，機關要求配合出差者，其差旅

費，採實報實銷，不含於契約價金，由機關另行支付。

（四）其他：

5月 1日勞動節，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得休假 1日，如因機關需求而未能於當日休假，比照

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五、承攬廠商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的選定與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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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攬廠商應依「111年試驗研究相關事項專案承攬工作規範說明」所列要求覓妥適當人選，於決

標後 10日內送由機關認可，未經機關同意之人員，不得進入機關內工作，且非經機關同意，

廠商不得任意更換人員。承攬廠商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為承攬廠商之員工，與機關無

任何僱傭、委任或其他法律關係。承攬廠商於承攬期間開始前，並應親自帶該等人員與本場各

用人單位召開會議，說明工作內容、相關工作須知及安全規範。

(二)前項人選如經機關認定專長不符或於契約期間內發現承攬廠商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無法依工

作內容及作業規範履約時，由機關通知承攬廠商更換工作人員，承攬廠商並應自通知之 7 日內

覓妥適當人員遞補試用，違者依罰則罰款。

(三)承攬廠商應將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含負責業務連繫之代表人或監工)之姓名、照片、地

址、連絡電話，於決標後 10 日內造冊送機關備查，契約期間異動時亦同，以維資料完整。

六、承攬廠商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服務費保障規定：

承攬廠商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服務費保障工資為每人每月新臺幣 43,900 元及全勤獎金新臺幣

500元（當月無遲到早退且無請假者），承攬廠商應於翌月5日前按實際出工情況撥（墊）付其

專業研究勞務人員薪資。

七、驗收方式：

廠商應於每月完成履約後，依契約第五條規定報機關辦理驗收作業，機關並得視情形採書面驗

收方式辦理。

八、付款方式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1)按月驗收覈實支付。

(2)廠商應於翌月 5 日前依實際出工情況撥（墊）付其專業研究勞務之人員薪資，並向機關提送

下列文件：

A.工作月報：內容包括工作事項、工作進度、工作人數。

B.撥（墊）付證明：

包含最近月份所發生費用之相關證明資料等文件，證明資料應包含已為專業研究勞務人員

繳納法定保險費之證明(於勞工保險局、中央健康保險署列印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之勞工保

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勞工退休金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等)及專業研究

勞務人員薪資支付證明(例如匯入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帳戶之匯款證明)等。向機關報請驗收，

經機關核對無誤後，辦理付款程序。

C. 請領第一期款時，應另外提供為專業研究勞務人員投保僱主補償責任保險及團體傷害保險

之證明文件。

D. 未能提出出工當月為專業研究勞務人員繳納法定保險費之證明者，應具結已依規定為其專

業研究勞務人員（含名冊）投保並保證繳納前開B費用之切結書。

E.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廠商應對勞工（本案為專業研究勞務人員）施行體格檢查，人員更換

時亦應辦理，相關費用由廠商負擔。

(3)經機關確認商履約事項未有延遲情形時及檢付文件核可後，機關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付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30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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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因本說明第四條第二款所定之情形無法出勤工作，但應機關之要求而出勤，

除當日薪資照給外，機關同意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加給薪資不含於契約價金，由機關

另行支付；廠商應如實核付予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加班費併同每月薪資發放。

(5)承攬廠商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因素，機關要求配合出差者，其差旅費，

採實報實銷，不含於契約價金，由機關另行支付；廠商應如實核付予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差

旅費以台鐵或公路及捷運交通費支付者無需檢據，由機關覈實支付；搭乘其餘大眾運輸系

統，應先經機關同意後，檢據核銷。差旅費由承攬廠商於每月10日前編製差旅費彙總表、領

據並檢附匯入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帳戶之匯款證明向機關請領。

（6）年終獎金：廠商應依契約書第三條第五款機關書面通知結果，將年終獎金匯入派遣勞工帳

戶，並於112年 1月 10日（該日期如逢假期順延之，或視狀況提前作業）前，將支付證明

(例如匯入派遣勞工帳戶之匯款證明)及相關文件辦理等，向機關報請驗收，經機關核對無

誤後，連同統一發票申請請款，機關辦理付款。所需年終獎金以當年度為計算基準，由機關

加計營業稅撥付廠商。

(7)廠商對其服務本案提供勞務之廠商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於最後一次向機關請款時，應檢送

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繳納勞工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之繳費

證明影本，供機關審查後，以憑支付最後一期款。

(8)廠商有繳納履約保證金者，且尚未發還履約保證金之金額超過廠商尚未提繳或繳納上開費用

及已發生可扣抵履約保證金金額之合計，於最後一次向機關請款時可具結已依規定為其專

業研究勞務人員（含名冊）繳納上開費用之切結書，供機關審查後，以憑支付最後一期款。

其尚未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應於檢送履約期間繳納勞工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就業保險

費、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機關審查後，始得發還。

九、承攬廠商應將本案所需一切營運成本、營業稅及其他依勞基法等相關法令上應負擔之義務等費用

自行核算。契約簽訂後不得要求機關增加任何給付，但因應政府法令之開辦事項則不在此限。

十、其他應注意及配合事項：

(一)承攬廠商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為承攬廠商之員工，與甲方無任何僱傭、委任或其他

法律關係。

(二)承攬廠商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之指揮監督事項（含差勤管理）由承攬廠商負責。

(三)承攬廠商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勞工請假規則、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之規定，僱用、照顧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並依規定辦理勞、健保保險及意外

保險，該等人員之衛生安全、職業安全、勞動災害、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意外險及勞動基

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有關法令規定之僱主責任，均由承攬廠商負責。

(四)承攬廠商應教育訓練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遵守、執行，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契

約執行期間，該等人員於工作中發生之意外、事故或其第三者任何其他損害時，概由承攬廠

商負責，與機關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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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攬廠商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不得從事未經指派或超越範圍之作業，如因而發生責

任問題，承攬廠商應自行承擔。

(六)承攬廠商應確保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因工作關係知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

或電磁紀錄不得洩漏，該等人員並應與機關簽訂保密契約。

(七)承攬廠商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於工作期間，不得涉及任何不法情事，違者依相關法

令處理，若因故意、過失而衍生民事責任，概由廠商自行負責。因而致機關有任何損失時，承

攬廠商應負一切民事賠償之責。

(八)承攬廠商對於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請假工資之給付，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

法施行細則、勞工請假規則、兩性平等工作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其中公假（含公傷

假）、婚喪假及產假、陪產假等部份，承攬廠商請領該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之契約價

款時，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九)承攬廠商對於服務本案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其請假、特別休假(含年資併計給予)等工資給

付之勞動條件，應依勞動基準法暨其施行細則、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辦理。上

述特別休假部分，於承攬廠商如僱用原派駐於機關服務之專業研究勞務人員，並指派繼續在

該機關提供勞務而未中斷年資者，應溯自該派駐勞工在機關提供勞務之第一日併計該派駐勞

工服務之年資，計算特別休假日數，以保障其休假權益。派駐勞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並於復職後繼續派駐於同機關，除留職停薪期間外，依前揭約定併計特別休假。

十一、罰則：廠商違反本說明第五條及第九條時，逾期每日罰款新臺幣壹仟元整，本項各款之罰款自

機關每月應付廠商之工作費中扣除，投標廠商投標前應至機關實地勘查工作現場及範圍以瞭

解工作內容。

十二、本規範說明為契約內容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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